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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教師倫理守則 

99 年 4 月 27 日第 32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 年 4 月 30 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 年 7 月 23 日馬學秘字第 1140006464 號公告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校為使教師成為良師典範、從事學術研究及服務、保障學生權益，期以自律凝聚

共識、建立共同道德規範，特依大學法及教師法精神訂定本守則。 

第二條  凡一般法令無法涵蓋且涉及大學教師專業自律之倫理道德規範，悉依本守則之規定

處理。 

第三條  凡本校教師(以下簡稱教師)均適用本守則。 

第二章 教學倫理 

第四條  教師對相關領域新知應持續進修，以充實教學內容。 

第五條  教師應不斷提升教學技巧，以激發學生潛能。 

第六條  教師授課前應做充分準備。 

第七條  教師應避免遲到與缺課，因無法抗拒之事故而缺課應設法補課。 

第八條  教師授課內容應符合學生能力與課程目標。 

第九條  教師應提供授課大綱，於期限內上網公告，讓學生清楚了解課程要求與評量標準。 

第十條  教師在課堂中應多鼓勵學生提問，以促進雙向互動及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 

第十一條  教師應公正、確實的批閱學生作業並適時發還。 

第十二條  教師應以多元化方式及公正態度評量學生學習表現並依規定期限繳交成績單。 

第十三條  教師應輔導及給予學生補救學習的機會。 

第十四條  教師應尊重學生，避免刻意影響學生自主意識，予其有發表不同立場言論的機會。 

第三章 師生倫理 

第十五條  教師應公平對待每位學生，不得因種族、性別、宗教、地區、社經地位或身心障

礙等因素而予以歧視。 

第十六條  教師應尊重學生個別差異，盡力促進學生福祉與全面發展。 

第十七條  教師應提供學生適當的課外諮詢時間。 

第十八條  教師應適度維護學生隱私，對學生個人資料應嚴守保密之責。 

第十九條  教師應避免對學生有諷刺、辱罵或惡意批評等不當行為。 

第二十條  教師不得與學生建立不當之關係。 

第二十一條  教師應避免接受學生不當之饋贈或請宴。 

第四章 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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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教師應致力研究工作，提升學術水準。 

第二十三條  教師應秉持誠信與良知從事研究工作，不應受政治壓力與利益誘惑之影響，且

不得影響學生權益。 

第二十四條  教師不得捏造、竄改研究資料或不當引用他人資料。 

第二十五條  教師不得抄襲、剽竊他人作品 (含學生作業、報告、電腦程式、藝術成品或其

他作品 )。 

第二十六條  教師引用他人著作或資料時，必須確實註明出處並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 

第二十七條  教師應對發表之著作負責，妥善記錄並保存相關資料，以供關心人士查考。 

第二十八條  教師對於研究成果或著作發表之作者列名或排序，應以實際參與研究份量為考

量原則。 

第二十九條  教師擔任著作審查人時，不得因獨斷之主觀立場、學術派別偏見或私人關係而

影響評審結果。 

第 三十 條  教師研究如有涉及人體試驗，應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醫學倫理規範並確保

受試驗者應有權益。 

第五章 人際倫理 

第三十一條  教師與同仁之間應維持交流、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以促進學校發展。 

第三十二條  教師與同仁相處謹守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應避免對同仁做出不當之人身評價

或破壞同仁之人際關係。 

第三十三條  教師應尊重同仁之專業職權與功能。 

第三十四條  教師應適度參與校園活動並與學生、職員維持適當互動與交流。 

第三十五條  教師應避免對同仁或學生有騷擾、不當之差別待遇等情事。 

第三十六條  教師不得利用學生、行政人員以及公有資源圖利私人。 

第三十七條  教師應避免接受外界人士不當的饋贈或邀宴。 

第六章 服務倫理 

第三十八條  教師應適度支援或參與行政工作。 

第三十九條  教師應避免因參與外界活動而怠忽對本校應盡的責任。 

第 四十 條  教師參與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應避免經營個人不當利益。 

第四十一條  教師應盡力協助本校排除政治、經濟、宗教或其他因素之不當干預，以維護學

術自由、專業自主及教育品質。 

第四十二條  教師教學與研究之餘，應積極關懷及參與社會服務並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的。 

第四十三條  教師參與外界活動時，應致力促進本校與社會之溝通與交流。 

第四十四條  教師應避免對外界發表不當言論，影響校譽。 

第四十五條  教師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對本校形象或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第四十六條  教師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利用本校之形象或資源以圖利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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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教師於校外兼職、兼課時，應主動事先向校方報備。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八條  違反教師倫理相關事件之處理，悉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四十九條  本守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 五十 條  本守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